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２５

证券简称：洪涛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９

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前三季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９

月

３０

日

２．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９

日披露的《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中公司预计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为

６０％～９０％

。

３．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

其他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

３０％ － ５０％

盈利

：

１０４

，

６８１

，

７４０．７１

元

盈利：

１３６０８．６３

万元–

１５７０２．２６

万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受公司部分大型项目施工进度放缓，营业收入低于预期。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公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结果， 具体数据将在公司

２０１２

年三季度报告中详细

披露。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业绩预告修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９５

证券简称 滨海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８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在《巨潮资讯网》、《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披露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摘要》（以下简称《摘要》），并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以下简称《全文》）。 因公司工作人员疏忽，在三季报编制过程中的个别数

据未能被全部覆盖且未能及时检查发现，导致在上述公告文件的“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中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和金额表”中出现了两个数据填写错误，该数据填写错误不影响三季度损益情况。经事后复核，现

对《全文》及《摘要》的相关内容更正如下：

在公告文中，二、公司基本情况的（一）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表中的

两个数据发生填写错误（标注处）。 具体如下：

原：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表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

末金额

（

元

）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１１１

，

６７１．５７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

、

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统一

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３４６

，

４６７．００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

、

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

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

，

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

，

如安置职工的支出

、

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

持有交易

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以及处

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

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

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

、

会计等法律

、

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

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２３７

，

６８２．７３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３２０

，

７８４．２９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所得税影响额

合计

－８５

，

９８８．８６ －－

现更正为：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金额

（

元

）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１１１

，

６７１．５７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

、

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

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３４６

，

４６７．００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

、

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

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

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

，

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

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

，

如安置职工的支出

、

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

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

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

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

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

、

会计等法律

、

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

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３２０

，

７８４．２９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所得税影响额

合计

－８５

，

９８８．８６ －－

以上更正不影响公司《全文》及《摘要》的其他内容。更正后的《全文》及《摘要》详见《巨潮资讯网》，对上述

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 今后将加强定期报告编制过程中的审核工作，提高信息披露的质

量。

特此公告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６６

证券简称：长城电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６５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以传真

／

专人送达方式召开会议，应参与表

决董事九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九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与长城开发及其下属企业（石岩分公司、开发光磁）房屋租赁事宜

审议结果：表决票

９

票，其中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表决

４

票，关联董事杨军先生、钟际民先生、

靳宏荣先生、杨林先生回避表决，表决通过；

２

、与长城开发租赁事宜

审议结果：表决票

９

票，其中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表决

４

票，关联董事杨军先生、钟际民先生、

靳宏荣先生、杨林先生回避表决，表决通过；

３

、与铝基片公司房屋租赁事宜

审议结果：表决票

９

票，其中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表决

４

票，关联董事杨军先生、钟际民先生、

靳宏荣先生、杨林先生回避表决，表决通过。

以上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告

２０１２－０６６

《关联方房屋租赁公告》。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十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６６

证券简称：长城电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６６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方房屋租赁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释义：

在本文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以下含义：

“本 公 司”： 指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长城开发”： 指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开发光磁”： 指深圳开发光磁科技有限公司，为长城开发的全资子公司

“铝基片公司”：指深圳长城开发铝基片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以传真

／

专人送达方式召开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联方房屋租赁议案。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１

、关联方房屋租赁情况简述

本公司拟分别与长城开发、开发光磁、铝基片公司签署关于房地产租赁的合同，将位于科技园之部分办

公楼、长城科技大厦部分楼层、石岩基地厂房分别租赁给上述公司，租赁合同简述如下：

租赁方

租赁

物业

租赁期限 面积

Ｍ

２

月租金

（

含管理费及其

他费用

）（

元

）

长城开发

石岩分公司

石岩基地

厂房

２０１２．１１．０１

至

２０１５．１０．３１ １２

，

７８９．８５ ２８０

，

０９７．７２

开发光磁

石岩基地

厂房

２０１２．１１．０１

至

２０１５．１０．３１ ８

，

６５７．６３ １８９

，

６０２．１０

长城开发

长城科技

大厦

２０１２．１１．０１

至

２０１４．１０．３１ ４

，

０５５．９７ １３７

，

０９１．７９

科技园

办公楼

２０１２．１１．０１

至

２０１３．１０．３１ ３

，

３７９．３２ １４８

，

６９０．０８

科技园

办公楼

２０１２．１１．０１

至

２０１４．１０．３１ １

，

７２６．８２ ７９

，

４３３．７２

铝基片

公司

石岩基地

厂房

２０１２．１１．０１

至

２０１４．１０．３１ １０

，

３５０．８５ ２１７

，

３６７．８５

石岩基地

厂房

２０１２．１１．０１

至

２０１４．１０．３１ ９

，

００２．７５ １８９

，

０５７．７５

注：上表中长城开发石岩分公司、开发光磁拟承租面积原由长城开发及其分公司租赁及使用，经双方友

好协商，现转由长城开发石岩分公司、开发光磁承租，租金仍参照市场定价，租期增加。

２

、关联关系介绍

（

１

）长城开发与本公司关联关系：为本公司控股股东的下属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

１０．１．３

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本公司董事钟际民先生兼任长城开发副董事长，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 长城开发是本公司关联法人，本公司与长城开发及其分公司的房屋

租赁构成了关联交易。

（

２

）开发光磁与本公司关联关系：为本公司控股股东的间接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

１０．１．３

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本公司与开发光磁的房屋租赁构成了关联交易。

（

３

）铝基片公司与本公司关联关系：为本公司控股股东的间接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

１０．１．３

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本公司董事钟际民先生兼任铝基片公司董事长，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 铝基片公司是本公司关联法人，本公司与铝基片公司的房屋租赁

构成了关联交易。

３

、上述关联交易不需要经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

１

、长城开发

（

１

）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谭文鋕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３１

，

９２７．７７８１

万元

主营业务：开发，生产、经营计算机软、硬件系统及其外部设备、通讯设备、电子仪器仪表及其零部件、元

器件、接插件和原材料，生产、经营家用商品电脑及电子玩具（以上生产项目均不含限制项目）；金融计算机

软件模型的制作和设计、精密模具

ＣＡＤ／ＣＡＭ

技术、节能型自动化机电产品和智能自动化控制系统、办公自动

化设备、激光仪器、光电产品及金卡系统、光通讯系统和信息网络系统的技术开发和安装工程。商用机器（含

税控设备、税控系统）、机顶盒、表计类产品（水表、气表等）、网络多媒体产品的开发、设计、生产、销售及服

务；金融终端设备的开发、设计、生产、销售、技术服务、售后服务及系统集成；经营进出口业务。

住 所：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

７００６

号

（

２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为本公司控股股东的下属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本公司董事钟际民先生兼任长城开发副董事长，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

１０．１．３

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 长城开发及其分公司是本公司关联法人。

（

３

）长城开发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实现销售收入

８４．２３

亿元（未经审计），净利润

６

，

６１６．０２

万元，总资产

１０１．１７

亿

元，净资产

３９．５４

亿元。 财务状况良好，能按时向本公司支付租金。

２

、开发光磁

（

１

）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深圳开发光磁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朱江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

，

６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生产经营新型电子元器件、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周边设备、仪器仪表、金融

ＰＯＳ

机、网络多媒

体设备以及各类设备零部件、电气机械及电子产品零部件，（以上生产项目均不含限制项目）。半导体生产设

备的安装与维护。

住 所：深圳市宝安区大浪街道浪口社区华旺路华富工业园第

６

、

８

、

９

栋

（

２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为本公司控股股东的间接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

３

）开发光磁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７

，

４２８．６６

万元（未经审计），净利润

５９．８８

万元，总资产

８

，

３６４．２４

万元，净资产

２

，

８１４．８７

万元；其母公司长城开发财务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３

、铝基片公司

（

１

）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深圳长城开发铝基片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钟际民

注册资本：美元

８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开发、生产经营大容量硬盘驱动器铝盘基片

住 所：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宝石东路长城国际电脑工业园

３

号

（

２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为本公司控股股东的间接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本公司董事钟际民先生兼任铝基片公司董事长，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

１０．１．３

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 铝基片公司是本公司关联法人。

（

３

）铝基片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１

，

４００．１７

万元（未经审计），净利润

－６７．７２

万元，总资产

２７

，

７８１．７７

万元，净资产

２

，

１６０．３５

万元；其长期租赁本公司物业，能按时支付租金。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科技园办公楼

位于长城电脑科技园研发基地，总投资

２３

，

０００

万元，建筑面积

６．３４

万平方米。

２

、长城科技大厦

位于长城电脑科技园研发基地，总投资

３０

，

０９４．０６

万元，建筑面积

８．１７

万平方米。 长城科技大厦为长城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长城科技”）和长城电脑共有，其中长城科技拥有

６６％

产权，长城电脑拥有

３４％

的产

权；本公司将按所拥有的产权向承租方收取租金，全部的物业管理费由本公司收取。

３

、石岩基地

位于长城电脑石岩生产基地，总投资

４５

，

９１８

万元，建筑面积

１５．９５

万平方米。

四、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１

、关联方房屋租赁合同的主要内容见“关联交易概述”之“关联方房屋租赁情况简述”。

２

、结算方式：月结。

３

、以上关联方均能按时向本公司支付租金。

４

、上述关联交易均采用市场定价原则。

五、交易目的和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

１

、上述关联交易能充分利用公司研发生产基地及配套设施，为公司及股东创造效益。

２

、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允的，没有损害本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六、审议情况

１

、与长城开发及其下属企业（石岩分公司、开发光磁）房屋租赁事宜

审议结果：表决票

９

票，其中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表决

４

票，关联董事杨军先生、钟际民先生、

靳宏荣先生、杨林先生回避表决，表决通过；

２

、与长城开发租赁事宜

审议结果：表决票

９

票，其中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表决

４

票，关联董事杨军先生、钟际民先生、

靳宏荣先生、杨林先生回避表决，表决通过；

３

、与铝基片公司房屋租赁事宜

审议结果：表决票

９

票，其中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表决

４

票，关联董事杨军先生、钟际民先生、

靳宏荣先生、杨林先生回避表决，表决通过。

七、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在查阅有关规定并了解相关情况后认为：为了能充分利用公司现有的房产资源，且租

赁价格是以市场价格为依据， 同意公司经营班子所提交的关于与关联方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开发光磁科技有限公司、深圳长城开发铝基片有限公司签署关于房地产租赁合同事宜。 根据公司经营

班子的报告，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议通过了与关联方房屋租赁事宜，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交易价格公允、合理，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

的利益。

九、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长城开发及其下属公司开发光磁、铝基片公司（未含长城开发之控股股东长

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累计已发生各类关联交易金额约

１

，

９８１

万元。

十、备查文件

１

、相关董事会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３

、相关拟签署的房屋租赁合同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十月二十三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5

2012

年

10

月

23

日 星期二

证券代码：

000511

证券简称：银基发展 公告编号：

2012－026

沈阳银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

《资产置换意向书》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重要提示：

1

、沈阳银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甲方

"

）为进一步调整优化产业布局，拓宽和提升公

司综合盈利能力，公司与高岩树、高岩石、高岩坡（以下简称

"

丙方

"

）签订了《资产置换意向书》。

2

、此次公司签订的《资产置换意向书》属于意向性约定，目前正在对拟置换资产进行审计、评估工作，交

易双方将根据审计、评估的具体金额进行协商之后，再签订正式协议，具体相关事宜以签订的正式协议为

准，最终置换总价不超过

6

亿元人民币。

3

、本次资产置换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正式协议将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后生效，公司将及时履行

审核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4

、本次置入资产为海城三岩矿业有限公司的部分权益，未改变该公司的实际控制权，本公司只是参股

股东，存在公司治理和控制风险。

5

、本次公司进入菱镁矿矿业开采及深加工行业，未来面临跨行业经营管理、人力资源和风险控制能力

等方面风险，公司将通过与海城三岩的合作，利用其技术、人才、管理等方面的优势，防范和降低投资风险。

为进一步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和盈利能力，公司与海城三岩矿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

海城三岩

"

或

"

乙方

"

）、丙方经初步协商，达成一致意向：公司拟将持有的银基发展（上海）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上海银基

"

）的部分股权与丙方持有的乙方的部分股权进行置换，置换总额不超过

6

亿

元人民币，最终交易金额由各方根据审计、资产评估结果协商后确定。交易各方按照初步达成的一致事项签

订《资产置换意向书》（以下简称

"

意向书

"

），现将有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交易对方基本情况介绍

1

、高岩树基本情况：

1

）自然人姓名：高岩树

2

）国籍：中国

3

）身份证号码：

21038119801006XXXX

4

）住所： 辽宁省海城市

5

）居留权情况：未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6

）最近五年内任职情况：一直担任海城三岩的董事长和总经理

2

、高岩石基本情况：

1

）自然人姓名：高岩石

2

）国籍：中国

3

）身份证号码：

21038119861026XXXX

4

）住所： 辽宁省海城市

5

）居留权情况：未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6

）最近五年内任职情况：曾任海城三岩销售公司总经理，现任海城三岩的副总经理。

3

、高岩坡基本情况：

1

）自然人姓名：高岩坡

2

）国籍：中国

3

）身份证号码：

21038119861026XXXX

4

）住所：辽宁省海城市

5

）居留权情况：未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6

）最近五年内任职情况：曾任海城三岩矿山公司总经理，现任海城三岩副总经理。

以上三名自然人高岩树、高岩石、高岩坡为兄弟关系，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

2

、海城三岩、高岩树、高岩石、高岩坡与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

面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置换资产情况介绍

1

、置出资产：公司持有的银基发展（上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部分股权。

1

）上海银基成立于

2009

年

1

月，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上海市奉贤区杨牌路

628

号，法定

代表人：刘博巍。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属于南桥新城开发项目），实业投资、资产管理、建筑工程设计

施工、建筑装潢装饰设计施工。

主要股东：沈阳银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60%

、沈阳银基置业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40%

（沈阳银基

置业有限公司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2

）上海银基

2009

年

9

月

24

日，通过挂牌出让的方式获得了上海市奉贤

200906205

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地块总用地面积

78,556.3

平方米，土地用途为商住用地，容积率不大于

3.8

。 目前该项目住宅部分的规

划审批及开工建设的各项手续已齐备并开工建设

,

住宅一期工程经过近两年的投资建设，目前部分楼盘已

达到预售条件并于今年

5

月开始预售。

3

）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上海银基的资产总额

195,711

万元，负债总额

66,874

万元，净资产

128,837

万元，

营业收入

0

万元，净利润

-763

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365

万元。

资产置换后，公司仍为上海银基的控制股东。

2

、置入资产：丙方持有的海城三岩的部分股权。

1

）海城三岩成立于

2005

年

1

月，注册资本：

7,300

万元，注册地：海城市马风镇房身村，法定代表人：高岩

树。经营范围：生产电熔镁砂、电熔刚玉、电熔尖晶石、烧成镁质系列、刚玉质系列、尖晶石系列、不烧镁质、高

铝质、刚玉质制品；连铸用滑板、水口、座砖产品；经营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露天开采菱镁矿（采矿许可证

有效期至

2014

年

9

月

2

日）。 公司目前已形成了以优质丰富的菱镁矿资源为基础，以采矿、烧结、电熔、制成品

一条龙的生产系统，未来将建设完成集镁矿开采、深加工、尾矿浮选、耐火材料生产于一体的全产业链企业。

主要股东：高岩树持股

38%

，高岩石持股比例

31%

，高岩坡持股比例

31%

。

2

）海城三岩主要资产：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采矿权）

矿山名称： 海城三岩矿业有限公司镁石矿

开采规模：

110

万吨

/

年

采矿许可证号：

C2100002010106120077269

、

C2100002009096120034839

（采矿权价款已经支付）

安全许可证：

10

万吨的安全许可证有效期自

2012

年

5

月

8

日至

2015

年

5

月

8

日，

100

万吨的安全许可证有效

期自

2010

年

12

月

29

日至

2013

年

12

月

28

日。

矿区面积：

10

万吨矿区面积为

0.0619

平方公里，

100

万吨矿区两积为

0.4034

平方公里。

有效期限：

10

万吨采矿期限自

2010

年

8

月

2

日至

2014

年

9

月

2

日，

100

万吨采矿期限自

2011

年

7

月至

2020

年

10

月

11

日。

发证机关：辽宁省国土资源厅。

资源储量：根据海城市人民政府

2011

年

8

月制定的《海城三岩矿业有限公司镁石矿矿产资源开发整合实

施方案》，目前

10

万吨和

100

万吨这两个采矿权正在整合为一个

110

万吨的采矿权，矿区划定范围已经批复，

项目立项业经海城市发改委批复。根据辽宁省冶金地质勘查局四〇四队

2011

年

7

月出具的《辽宁省海城市马

风镇祝家菱镁矿床

600-1400

线矿段资源整合储量核实报告》，

10

万吨及

100

万吨两矿整合后，

480-180m

标高

范围内资源储量为

6356.51

万吨。

根据

2012

年

2

月

10

日《占用矿产资源储量登记书》显示，登记储量与实际储量一致，同为

6356.51

万吨。

环评验收报告：

100

万吨采矿权的环境影响报告系丹东轻化工研究有限责任公司于

2008

年

6

月出具，该

报告已经海城市环保局于

2008

年

7

月进行批复，

10

万吨采矿权系转让而来，已有环境影响报告。

海城三岩具备多年开采生产经验，相关设备、专业人员、安全、爆破、工程师、熟练工人等都具备，且此矿

产矿业权相关资产达到生产状态涉及的有关报批文件齐全。

3

）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海城三岩的总资产

45,735

万元，净资产

9,199

万元，营业收入

17,149

万元，净利润

2,402

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016

万元。

资产置换后，丙方仍为海城三岩的实际控制人。

三、资产置换意向书主要内容

1

、资产置换标的

（

1

）甲方拟将其持有的上海银基的部分股权（交易价格不超过

6

亿元人民币）与丙方持有的乙方的部分

股权进行置换；

（

2

）各方承诺，本意向书项下拟置换的置换标的股权为甲方、丙方各自合法所有，不存在任何权利负担

（包括但不限于代持、质押、被采取司法强制措施等情形）。

2

、置换标的的交易价格

（

1

）本意向书签订后，由甲方聘请的甲乙双方共同认可的审计及资产评估机构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和

《资产评估报告》所确定的资产价值作为定价依据。

（

2

）甲方和丙方同意，本意向书项下拟置换资产的置换交易价格不高于

6

亿元人民币。

3

、审计、评估与信息及文件的取得

(1)

本意向书签订后，由甲方聘请经甲乙双方共同认可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与资产评估机构

开展审计及评估工作。

(2)

甲乙双方应审计机构与资产评估机构的要求，全面提供本次资产置换有关的各项信息资料。

4

、排他期

双方同意，自本意向书签订之日起三个月内（以下称

"

排他期

"

），甲乙双方均不能与第三方就直接或间

接转让本意向书项下置换标的股权的任何利益而进行任何商讨，亦不可以在排他期内让任何第三方进行任

何形式的尽职调查。

5

、保密和公告

各方同意对本意向书进行保密，保密内容包括双方正在考虑可能交易的事实，各方不得将本意向书内

容披露予他人，但下列披露的情况除外：（

a

）在各方董事、雇员、以及其他顾问有必要了解本意向书相关内容

的情况下向该等人员披露（披露方应向该等人员或潜在投资方说明所披露信息的保密性质，并应指示该等

人员对所披露的信息进行保密），（

b

）应任何司法部门、政府部门要求而进行的披露，（

c

）根据所适用的法律

或法规规定而进行的披露，（

d

）因进入任何诉讼或法律程序而进行的披露，（

e

）因任何交易所的规则要求进

行的披露，或与任何上市安排有关而做出的披露，或者（

f

）所披露信息（

i

）为公开资料（非因任何一方违约行

为导致），或（

ii

）从第三方处获取。

6

、非约束性义务

(1)

各方一致确认：本意向书不构成为完成交易而达成的最终交易文件，各方权利与义务以最终签署的

相关协议中所确定的内容为准。

(2)

本意向书第

3

条规定的对置换标的进行审计及评估所形成的最终报告交由甲方董事会决议、乙方的

股东会通过后，双方再行签署正式的资产置换协议。

四、资产置换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资产置换是公司与海城三岩于

2012

年

7

月

17

日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后续合作内容之一。

公司认为，矿业资源为不可再生资源，升值潜力较大，如将其产业由矿产资源向深加工及综合应用等附加值

更高的产业链延伸，将体现更高的经济效益，拓展和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对公司未来业务平衡转型和可持

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次资产置换完成后，公司与海城三岩互为参股公司，预计本次资产置换正式协议的签署及履行相应

审核程序将在

2012

年年内完成，不会对公司

2012

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五、风险提示

1

、由于上述资产置换意向书的各条款规定的事项均为预定的事项，并非已确定事实，因此，由于之后公

司与三岩一致行动人的进一步协商等原因，任一事项均可能发生变更。具体事宜以签订的正式协议为准，且

正式协议须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届时，公司将及时履行审核程序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持续

披露进展情况。

2

、因勘探技术的限制，矿业权价值和开发收益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矿业资源勘查、开采、镁矿石的深加

工利用项目运作等存在不确定性风险因素。

3

、本次置换入的海城三岩，未改变其股东的实际控制权，本公司只是参股海城三岩，存在公司治理和控

制风险。

4

、目前海城三岩的菱镁矿资源主要用于生产耐火材料，而钢铁行业是耐火材料传统上的需求大户，占

耐火材料总供应

70%

以上，因此海城三岩的菱镁矿产品面临下游钢铁行业需求波动的风险。

特此提示，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沈阳银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10

月

22

日

证券代码：

002665

证券简称：首航节能 公告编号：

2012-028

北京首航艾启威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12

年

10

月

19

日公司与新疆其亚铝电有限公司签订了 《

2×360MW

表凝式间接空冷系统购销合同》，合

同约定本公司向新疆其亚铝电有限公司提供

2

台（套）

360MW

间接空冷系统，用于该公司配套发电工程机组

（三号、四号机组）。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该合同经总经理办公会审议批准后签订。

一、合同当事人介绍

1

、合同采购方：新疆其亚铝电有限公司

2

、法定代表人：童文其

3

、注册资本：肆亿贰仟万元人民币

4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铝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电力行业投资；科研所需的原辅

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零配件的加工和销售（国家禁止或限制生产的除外）

5

、住 所：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

G216

国道

K451+754

米东侧

6

、新疆其亚铝电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7

、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与公司发生类似业务的交易金额及占公司同类业务的比重：

2011

年

9

月

29

日，本

公司与新疆其亚铝电有限公司签订《

2×360MW

表凝式间接空冷系统购销合同》，设备用于该公司配套发电

工程机组（一号、二号机组），合同金额（含税）

14840.16

万元（大写：人民币壹亿肆仟捌佰肆拾万壹仟陆佰元

整），该合同执行周期较长，目前尚未确认收入。

8

、履约能力分析：本合同交易对方是一家大型综合公司，信誉优良，具有较好的履约能力。

二、合同主要内容

1

、合同标的：

2×360MW

表凝式间接空冷系统。

2

、合同金额（含税）：

14840.16

万元（大写：人民币壹亿肆仟捌佰肆拾万壹仟陆佰元整）。

3

、结算方式：分阶段按比例结款。

4

、生效条件：合同双方代表签字盖章后生效。

5

、签订时间：

2012

年

10

月

19

日。

6

、合同履行期限：自签署之日起到签发

"

最终验收证书

"

并货款两清之日起止。

三、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

、本公司具备履行合同的能力，资金、人员、技术和产能均能够保证合同的顺利履行；

2

、在合同生效后

20

日内，供方向需方提供设备基础载荷图和总布置图等设计院所需相关资料，并由

双方另行确定技术联络会的次数、时间和地点。 ，具体交付进度根据技术联络会确定时间，并由新疆其亚铝

电有限公司提前

10

个月书面通知。合同不含税金额约占公司

2011

年度营业收入

75206

万元的

16.831%

，合同

的执行将提升公司

2013

年的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

3

、本合同的签订和履行不影响公司的业务独立性。 不存在因履行合同而对合同对方当事人形成依

赖。

四、风险提示

1

、合同履行周期较长，存在受不可抗力风险影响履行的风险；

2

、合同货款回收分阶段按比例执行，由于履行周期较长，存在货款回收缓慢的风险。

五、合同审议程序

该合同无需本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也不需独立董事和律师发表意见。

六、备查文件

双方签订合同正本。

特此公告

北京首航艾启威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0

月

22

日

证券代码：

002276

证券简称：万马电缆 编号：临

2012-055

浙江万马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之标的资产过户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万马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万马电缆

"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事项（以下简称

"

本次交易

"

或

"

本次重组

"

）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万马电缆股份有限

公司向浙江万马电气电缆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2]

1332

号）核准实施，详见公司于

2012

年

10

月

17

日披露的《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获得

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2-052

）。

在本次重组中，公司将通过发行股份方式向浙江万马电气电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电气电缆集

团

"

）发行

65,078,874

股股份、向临安市普特实业投资合伙企业发行

31,056,660

股股份、向临安金临达实业投

资合伙企业发行

12,321,552

股股份、向张德生发行

11,675,822

股股份，向王一群发行

18,614,747

股股份、向张

云发行

7,119,213

股股份、向潘玉泉发行

6,190,620

股股份，购买其合计持有的浙江万马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万马高分子

"

）

100%

股权、浙江万马天屹通信线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天屹通信

"

）

100%

股权、

浙江万马集团特种电子电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万马特种

"

）

100%

股权（以上三个公司简称

"

标的资产

"

）。

目前，本次重组已完成标的资产的股权过户手续及相关工商变更登记事宜，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交易之标的资产过户及工商变更登记情况

近日， 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临安分局向万马高分子、 天屹通信、 万马特种换发了注册号分别为

330185000066336

、

330185000005414

、

330185000043944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此次重组交易双方已完成

万马高分子、天屹通信和万马特种的

100%

股权过户相关事宜，上述标的资产成为万马电缆的全资子公司。

本公司向电气电缆集团等

7

名对象发行的

152,057,488

股人民币普通股尚未完成股份登记手续。 本公司

尚需就本次交易涉及的股份变动事宜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申

请办理股份登记及上市手续，还需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本公司注册资本变更登记等相关手续，目前上

述事宜正在办理过程中。

二、关于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过户的中介机构结论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公司本次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 《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浙江万马

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标的资产过户情况之核查意见》，独立财

务顾问认为：万马电缆本次交易已获得的批准和核准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按照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万马电缆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购买的标的资产已办理了相

应的权属变更手续。 万马电缆向交易对方发行的

152,057,488

股人民币普通股尚未完成股份登记、 上市手

续，万马电缆将就本次交易涉及的股份变动事宜向登记结算公司申请办理相关手续，并向工商行政管理机

关办理注册资本、实收资本等事宜的变更登记手续。 在办理完毕上述手续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将实

施完毕。

（二）律师核查意见

公司本次重组的法律顾问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出具了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万马电缆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资产过户的法律意见书》，经办律师认为：截至本

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已经取得交易各方权力机构及中国证监会的合法批准； 标的资产

（即万马高分子

100%

的股权、天屹通信

100%

的股权及万马特缆

100%

的股权）已经按照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的相关协议完成工商变更登记过户手续，万马电缆已经合法取得了万马高分子、天屹通信、万马特缆

100%

的股权。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过户完成后，万马电缆尚需就本次交易分别向电气电缆集团发行

65,078,874

股

股份、向普特实业发行

31,056,660

股股份、向金临达实业发行

12,321,552

股股份、向张德生发行

11,675,822

股

股份、向王一群发行

18,614,747

股股份、向张云发行

7,119,213

股股份、向潘玉泉发行

6,190,620

股股份的登记

及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股份变动事宜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相关

手续，并需向相关主管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办理注册资本、实收资本等事宜的变更登记手续。 此外，中国

证监会已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42,231,100

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发行人有

权在核准文件有效期内根据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方案募集配套资金， 但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成功与

否并不影响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

三、备查文件

1

、《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浙江万马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标的资产过户情况之核查意见》；

2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万马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资产过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万马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0815

证券简称：

*ST

美利 公告编号：

2012-066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相关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核查进展情况

因公司股票交易达到异动标准，公司于

2012

年

3

月

7

日申请股票停牌核查。

目前，由于相关事项尚在核查之中，公司尚未核查完毕，公司特申请股票继续停牌，待公司核查完毕并

披露相关公告后股票复牌。

二、交易进展情况

（一）

2011

年

12

月

20

日，公司披露《资产置换公告》。

（二）

2012

年

3

月

13

日，宁夏国土资源厅发布了《宁夏回族自治区土地和矿业权交易中心宁夏中卫市梁

水园煤矿区中东部煤炭资源采矿权挂牌出让公告》（宁国土资交告字

[2012]043

号），明确了梁水园煤矿区中

东部煤炭资源采矿权将以招拍挂的方式出让，并设置了竞买人资质条件。

（三）

2012

年

3

月

22

日，宁夏回族自治区土地和矿业权交易中心发布宁采矿挂字

[2012]1

号变更公告：由

于国家

2012

年清明节放假调休（

4

月

2

日至

4

日）原因，将宁夏中卫市梁水源煤矿区中东部煤炭资源采矿权挂

牌相关时间进行了调整，挂牌截止时间由

2012

年

4

月

17

日

10

时变更为

2012

年

4

月

19

日

10

时

10

分。

（四）

2012

年

4

月

5

日，宁夏回族自治区土地和矿业权交易中心发布公告，其挂牌出让的

"

宁夏中卫市梁

水园煤矿区中东部煤炭资源采矿权

"

（宁采矿挂字

[2012]1

号），根据出让人要求，决定延长此次挂牌出让公

告期，具体截止时间另行公告。

（五）

2012

年

7

月

14

日，宁夏回族自治区土地和矿业权交易中心发布公告，宁夏中卫市梁水园煤矿区中

东部煤炭资源采矿权自当日起恢复公告、交易。 公告、挂牌相关时间调整如下：

1

、公告恢复时间：

2012

年

7

月

14

日

8

时；

2

、挂牌起始时间：

2012

年

7

月

24

日

8

时；

3

、竞买申请时间：由

2012

年

7

月

24

日

8

时至

2012

年

8

月

6

日

16

时

30

分；

4

、交易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

2012

年

8

月

6

日

16

时

30

分；

5

、挂牌截止时间：

2012

年

8

月

7

日

10

时

30

分。

（六）

2012

年

8

月

7

日， 中卫市兴中实业有限公司成为宁夏中卫市梁水园煤矿区中东部煤炭资源采矿权

的竞得单位。

（七）中卫市兴中实业有限公司已履行签订《成交通知书》、《成

交确认书》、《出让合同》等程序。

（八）为了尽快推动资产置换交易事项的实施，中卫市兴中实业有限公司目前正在积极对梁水园煤矿

区中东部煤炭资源采矿权进行评估及转让前的准备工作。

三、其他说明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为本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

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

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二年十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0878

证券简称：云南铜业 公告编号：

2012-055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2012

年

4

月

26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玉溪矿业

有限公司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将

"

玉

溪矿业大红山铜矿

3

万

t/a

精矿含铜

-

西部矿段采矿工程建设项目

"

闲置募集资金中的

2.9

亿元暂时用于补充

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6

个月（详见公司于

2012

年

4

月

27

日披露的《关于

玉溪矿业有限公司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将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2.9

亿元人民币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并将上述

情况及时通知了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2474

证券简称：榕基软件 公告编号：

2012-041

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鲁峰先生将其所持有的本公

司部分股权进行质押的通知。 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鲁峰先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5,200,000

股质押给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质押登记日

为

2012

年

10

月

18

日。 相关质押登记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质押期限自

2012

年

10

月

18

日至质权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解冻为止。

目前鲁峰先生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68,018,580

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32.80%

，本次将其中的

15,200,000

股进行质押，占本公司总股本

207,400,000

股的

7.33%

。

截止本公告日，鲁峰先生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中，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累积数为

32,640,000

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

207,400,000

股的

15.74%

。

特此公告。

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二十二日


